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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帳目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其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物業稅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向物業擁有人（業主）徵收的稅

項，稅額按出租物業的應評稅淨值以標準稅率（言主1）計算。表一顯示應評稅淨

值的計算方法。 

表一 

應評稅淨值的計算方法 

（元） 

租金收人 	 A 

減：扣除額 

業主繳付的差餉 	 （B) 
不能追討的租金 	 （C) 

D 
減：在修聱及支出方面的免稅額。的20%) 	。 

應評稅淨值 	 F 

資料來源：《稅務條例》 

1.3 實際上，繳付物業稅的業主大多是個別人士，因為就法團而言，如得自

其物業的利潤根據《稅務條例》須繳付利得稅，可申請豁免繳付物業稅。 

註’：由2004-05年度起，標準稅率為16%。2003-04年度的標準稅率為15.5%,1989-90至 

2002-03年度則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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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4 稅務局負責評定和收取物業稅。表二顯示2000-01至2004-05年度物業

稅評稅詳情。 

表二 

物業稅評稅 

無度 評稅數目 

（千） 

發出的繳稅 

通知書數目 

（千） 

評稅金額 

（百萬元） 

2000-01 488 83 1,358 

2001-02 472 82 1,305 

2002-03 476 83 1,239 

2003-04 471 84 1,213 

2004-05 480 86 1,185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1.5 稅務局估計， 2005-06年度進行的物業稅評稅將有47 萬項，涉及開支 

6,500萬元。 

帳目審查 

1.6 審計署最近對稅務局評定和收取物業稅的工作進行了審查，發現在若干

方面有可改善之處。 

鳴謝 

1.7 在帳目審查期間，稅務局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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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發出報稅表 

2.1 本部分探討稅務局發出報稅表的程序。 

《稅務條例》的規定 

2.2 《稅務條例》就發出報稅表有以下規定： 

卹 報稅表 第51(1）條訂明，稅務局可向任何人發出通知，規定該人

在合理時間內，提交稅務委員會所指明的任何報稅表（註2)；及 

(b）應課稅通知 第51(2）條訂明，就任何課稅年度應課稅的每個人， 

除非已被規定須提交報稅表，否則須在該課稅年度的評稅基期結

束後四個月內，通知稅務局表示其本人須就該課稅年度而課稅。 

稅務局的程序 

2.3 確定業主 稅務局設有電腦化的物業稅資料庫，以記錄每項物業的業權

和其他資料。這些資料主要來自已加蓋印花的物業轉讓文件（註 3)。稅務局利

用該資料庫確定或應課物業稅的業主。 

2.4 發出報稅表 稅務局在每年四／五月向相當可能應課稅的業主發出報稅

表，詳情如下： 

卹 綜合報稅表 這類報稅表是發給全權擁有物業的個別人士。每名

個別人士須在其綜合報稅表申報這類物業的租金收人，以及任何

受僱人息（須繳付薪俸稅）和業務利潤（須繳付利得稅）；及 

(b）物業稅報稅表 這類報稅表是發給聯權擁有或分權擁有物業的業

主（註。。這些業主須就每項物業提交一份物業稅報稅表，申報租

金收人。 

註 2：稅務委員會是根據《稅務條例》第3條設立，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稅務局局長和

另外三名委任委員組成，其職能包括指明報稅表的格式。 

註 3：根據《印花稅條例》（第117章），買賣合約（有關住宅物業）及樓契（有關住宅和非住宅物

業）須由稅務局的印花稅署加蓋印花。 

註4：就聯權擁有物業而言，當一名聯權擁有人去世，其在有關物業中享有的權益會轉移給

其他聯權擁有人，這個過程一直持續，盲覃只剩下一名尚存者，該尚存者將成為物業

的唯一擁有人。聯權擁有人的業權不能根據遺囑或在無遺囑的情況下轉移。至於分權

擁有的物業，當一名分權擁有人去世，其在有關物業中享有的權益會根據其遺囑或在

無遺囑的情況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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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報稅表 

報稅表的格式 

2.5 根據《稅務條例》，所有業主的物業稅均以同一方法計算。不過，聯權

擁有人或分權擁有人須在物業稅報稅表提供的詳細資料，有別於唯一擁有人在

綜合報稅表所須提供者。表三顯示該兩類報稅表的差異。 

表三 

綜合報稅表與物業稅報稅表的差異 

資料類別 

業主須提供的詳細資料 

綜合報稅表 物業稅報稅表 

業權的改變 無 業權終止或業權改變的日期 

物業的用途 出租期 

• 物業出租期內的完整月數 

• 在課稅年度終結時物業是

否出租 

租金收人 租金收人款額 • 租金收人款額 

• 收到租金的期間 

扣除額 
扣除差餉和不能追討

的租金的總額 

• 扣除差餉的款額 

• 繳付差餉的期間 

• 扣除不能追討的租金的款額 

• 理應收到租金的期間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審計署的意見 

2.6 需要檢討在綜合報稅表提供的資料 如表三顯示，稅務局規定聯權擁有

人及分權擁有人須在物業稅報稅表提供的資料，較唯一擁有人在綜合報稅表所

提供的資料為多。審計署未能從稅務局的記錄中找到任何文件，述明規定唯一

擁有人提供較少資料的理由。審計署注意到，稅務局利用物業稅報稅表內的額

外資料（例如扣除不能追討的租金的款額），設定挑選較高風險個案作案頭審核

的準則（見第 3.4段）。因此，稅務局或需考慮規定唯一擁有人須在綜合報稅表

提供類似的額外資料，以便評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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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報稅表 

審計署的建議 

2.7 鑑於在物業稅報稅表提供的額外資料有助評稅，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

長應進行檢討，以決定應否同樣規定唯一擁有人須在綜合報稅表提供這類資

料。 

當局的回應 

2.8 稅務局局長同意檢討綜合報稅表的設計，以決定應否規定唯一擁有人須

提供更多資料供評定物業稅之用。她表示，現時綜合報稅表提供足夠資料，供

挑選物業稅個案作案頭審核之用，因為，舉例來說，綜合報稅表規定納稅人須

提供扣除差餉和不能追討的租金的總額。如有需要，可就選出的個案索取額外

資料。 

覆核業主應否課稅 

2.9 對於符合稅務局所定準則的業主，包括新業主及曾被評定為毋須課稅的

業主，稅務局會定期覆核他們應否課稅。稅務局在覆核後若評定某業主須課

稅，便會更新其個人記錄，以顯示他相當可能應課稅。稅務局然後會按照第 

2.4段所述的程序，每年向他發出報稅表。 

覆核程序的改變 

2.10 先前的程序 在採用第2.11段所述的新程序前，稅務局向業主發出報

稅表，以覆核他們應否課稅。不論租金收人若丁，業主均須填妥報稅表及把報

稅表交回稅務局。稅務局會就全部報稅表評定業主應否課稅，並向他們發出評

稅通知書。 

2.11 新程序 稅務局向業主（聯權擁有人及分權擁有人由二零零三年六月

起，唯一擁有人則由二零零五年五月起）發出通知書，以覆核他們應否課稅， 

詳情如下： 

卹 發給唯一擁有人的通知書 通知書載明有關的個別人士或須課稅

的情況（例如總收人超逾基本免稅額）。該個別人士的情況如不屬於

其中任何一種，毋須交回通知書。如他符合一種或以上的情況， 

則須把通知書交回稅務局（註 5）。稅務局接看會發出綜合報稅表供

他填寫；及 

註 5：通知書亦提醒有關的個別人士，如他在過往六年內或將來的其他任何課稅年度須課

稅，應通知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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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報稅表 

(b）發給聯權擁有人或分權擁有人的通知書 有關的業主如沒有把物

業出租，毋須理會通知書。如他們已把物業出租，則須交回通知

書，告知稅務局租約的生效日期（註。。稅務局接看會發出物業稅

報稅表供他們填寫。 

據稅務局表示，發出通知書可節省用於評定毋須課稅業主的個案的資源。 

審計署的意見 

2.12 需要檢討通知書的效益 審計署注意到，採用新程序後，稅務局通常不

會向業主發出報稅表，直至他們把通知書交回稅務局為止。由於稅務局未曾檢

討新程序的效益，所以不知道是否有業主不理會通知書，藉以逃稅。審計署認

為，稅務局需要在適當時候檢討以通知書確定業主應否課稅的效益。 

2.13 需要提醒業主有關罰則 審計署注意到，綜合報稅表、物業稅報稅表及

發給聯權擁有人或分權擁有人的通知書均載有警告字句，提醒業主不遵守《稅

務條例》的規定可受重罰。不過，發給唯一擁有人的通知書卻沒有這類警告字

句。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在發給唯一擁有人的通知書加入類似警告字句。 

審計署的建議 

2.14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在適當時候檢討以通知書確定業主應否課稅的效益；及 

(b）在發給唯一擁有人的通知書加入警告字句，說明不遵守《稅務條

例》的規定可受重罰。 

當局的回應 

2.15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檢討效益 稅務局會在適當時候進行實施後檢討，評估以通知書

確定業主應否課稅的效益；及 

(b）警告字句 稅務局會在發給唯一擁有人的通知書加人警告字句， 

說明不遵守規定可受罰。現時，通知書的信封載有警告字句，說

明沒有就應課稅事項及時通知稅務局可受罰。 

註6：通知書亦提醒有關的業主，倘若日後他們把物業出租，應通知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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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評定物業稅 

3.1 本部分探討稅務局評定物業稅的程序。 

《稅務條例》的規定 

3.2 《稅務條例》就評稅事宜有以下規定： 

卹 評稅 第 59(2) 條訂明，凡任何人已提交報稅表，稅務局： 

(i） 可接納該報稅表並據此作出評稅；或 

(ii）如不接納該報稅表，則可評估該人的應課稅款額並據此作出

評稅； 

小）補加評稅 第60(1）條訂明，凡任何應課稅的人尚未就任何課稅年

度被評稅，或被評定的稅額低於恰當的稅額，稅務局可在該課稅

年度或在該課稅年度屆滿後六年內，按照該人應該被評稅的款額

或補加款額而對該人作出評稅；及 

(c) 罰則 第80(2）條訂明，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提交申報不確的報稅

表，或未有通知稅務局他應課稅，即屬犯罪，可處 1萬元罰款， 

以及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 

稅務局的程序 

3.3 先審查報稅表後評稅 稅務局使用電腦化的先評後核系統記錄和分析報

稅表上的資料。該系統根據稅務局的預設準則，選出一些較高風險的報稅表， 

由評稅主任審查後才作出評稅。對於有疑點的個案，評稅主任會向納稅人提出

疑問，要求他們提交書面證據及／或更多資料。 

3.4 先評稅後進行案頭審核 未被選出交由評稅主任審查的報稅表會初步獲

得接納，由先評後核系統自動作出評稅。其後系統會在這些報稅表中選出部分

個案，由評稅主任作案頭審核。對於隨機抽選的個案，評稅主任會審查整份報

稅表，並就各項疑點提出疑問。至於根據稅務局在個別風險範圍（例如扣除不

能追討的租金）的預設準則選出的個案，評稅主任會就有關風險範圍提出疑

問。就所有個案而言，評稅主任如發現向納稅人少徵收了稅款，會作出補加評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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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物業稅 

扣除利息開支 

3.5 《稅務條例》的規定 就物業稅而言，業主不可申請扣除任何利息開

支。不過，從物業取得租金收人的合資格人士，可選擇以個人人息課稅方式評

稅（註7)，並申請扣除有關購人該物業所作貸款的利息開支，但是： 

卹 扣除額不可超逾該物業的應評稅淨值；及 

(b）在該物業沒有出租（例如空置）期間的利息開支不會獲扣除。 

3.6 稅務局的程序 選擇以個人人息課稅方式評稅並申請扣除利息開支的納

稅人，須在綜合報稅表提供他擁有的物業的詳細資料，包括： 

卹 物業地點及納稅人所佔業權； 

(b）納稅人分擔的利息開支；及 

(c）就涉及再按揭貸款的物業而言，上次按揭貸款的結餘及贖回日

期、上次按揭貸款所付利息、再按揭貸款額及再按揭貸款所付利

息。 

在查核利息開支的扣除額時，評稅主任須確定貸款的用途。如再按揭貸款額比

上次按揭貸款的未償還本金高，評稅主任須確定該筆額外貸款的用途，以決定

涉及的額外利息開支是否可予扣除。 

審計署的意見 

3.7 需要改善查核扣除利息開支的程序 審計署在審查個案 Cl（見第 5.22 
段）時，注意到納稅人與妻子在一九九六年九月把一項聯權擁有的物業（物業 

A) 再按揭，然後用再按揭所得貸款分別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及一九九七年十

二月聯名購人物業B和物業C。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們出售物業B。（詳情

見附錄 A。）審查結果撮述如下： 

卹 物業B 已出售但仍容許扣除利息開支 由於物業A的再按揭貸款

部分用作購買物業B和物業 C，有關物業B 及物業C 的再按揭貸

款利息開支，只應在這兩項物業有租金收人時才可獲扣除。不

過，審計署注意到，雖然物業B 已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售，評

稅主任仍容許納稅人與妻子申請全數扣除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二

零零四年三月期間的再按揭貸款利息開支，總額為 100萬元。審計 

註 7：根據個人人息課稅方式，計算應繳稅款時，會把納稅人及其妻子的所有收人（即租金收

人、受僱人息及業務利潤）合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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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認為，在物業B 出售後，評稅主任理應不容許扣除有關該物業

的再按揭貸款利息開支；及 

(b）物業C沒有出租但仍容許扣除利息開支 納稅人與妻子在物業稅

報稅表申報物業C在 2003-04 年度沒有出租。不過，評稅主任容許

他們申請扣除 2003-04 年度有關物業C 的利息開支，包括物業C 
的按揭貸款利息 45,000 元及物業A 的再按揭貸款的有關部分利

息。審計署認為，由於物業C 在2003-04 無度沒有租金收入，評

稅主任理應不容許扣除有關的利息開支。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調查這宗個案，找出查核扣除利息開支的程序有何不

足之處，以期作出改善。 

審計署的建議 

3.8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調查個案Cl ，找出查核扣除利息開支的程序有何不足之處； 

(b）根據調查結果，改善查核扣除利息開支的程序，確保： 

(i） 只在用再按揭貸款購入的另一項物業有租金收入時，才容許

扣除該項再按揭貸款的利息開支；及 

(ii）在物業沒有出租期間，不會容許扣除有關的利息開支；及 

(c）考慮就個案C”發出補加評稅，追討少徵收的稅款。 

當局的回應 

3.9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找出不足之處 稅務局已調查個案Cl，發現有關人員在計算可扣

除利息開支時，沒有切實依循評稅指引及程序。這屬個別情況。 

有關人員已被警誡，日後處理這類個案時須更加小心； 

(b）改善程序 稅務局現時的做法是定期檢討評稅指引及程序。該局 

會改善有關查核扣除利息開支的評稅指引及程序；及 

(c）發出補加評稅 稅務局已向有關納稅人作出補加評稅，以評定在

先前評稅中錯誤容許扣除利息開支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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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物業稅 

審計署審查 20 宗評稅個案 

3.10 審計署審查了 2003-04 年度 20宗物業稅評稅個案咽案Al至A20)，以

確定評稅程序是否有可改善之處。在該 20 宗個案中，10 宗在評稅前經評稅主

任審查（見第 3.3 段），另外 10 宗則由評稅主任作案頭審核（見第 3.4 段）。20 宗
個案有半數涉及綜合報稅表，其餘半數則涉及物業稅報稅表。在查核納稅人在

報稅表申報的租金和差餉資料時，審計署利用了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見第 3.11 段）。審查結果顯示稅務局須對某些地方多加注意（見第 3.12 至 

3.14 段）。 

3.11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差餉物業估價署設有電腦化的資料庫

為徵收差餉和進行估價而蒐集的租金資料。審計署注意到： 

讖
 

卹 在 2004-05 年度，差餉物業估價署取得大約20萬個物業單位的最

新租金資料； 

(b）差餉物業估價署所得的租金資料，主要來自該署根據《差餉條例》 

（第 116 章）和《地租（評估及徵收）條例》（第 515 章）向業主或佔用

人發出的申報表。業主或佔用人須就指明的物業單位申報最新租

約詳情，包括租期、月租、每月差餉，以及差餉是由租客抑或業

主繳付等資料（註 8)。此外，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 

7 章），住宅物業業主須向差餉物業估價署申報有關簽訂新租約或

重訂租約的詳情； 

(c） 自二零零四年八月稅務局推出以電子方式為租約加蓋印花的服務 

（見第 5.2(a)段）後，業主或佔用人以電子方式完成加蓋印花的程序

後，可撰擇連接到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網頁，以電子方式向該署申

報租賃詳情；及 

(d）公務員申請自行租屋津貼租住房屋，須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有

關租約的條款，以便評估該等條款是否可以接受。差餉物業估價

署由此取得有關的租金資料。 

註 8：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記錄，在2004-05 年度向業主或佔用人發出的申報表，約有88% 
交回該署。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四十號報告書》第2章，審計署

建議差餉物業估價署應提醒業主和佔用人遵守法例規定，填妥申報表，並在指定期限

內交回差餉物業估價署；以及該署應考慮採取執法行動，確保業主和佔用人遵守法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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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3.12 需要改善評稅程序 一般而言，評稅主任審查綜合報稅表時毋須： 

卹 把納稅人全權擁有的物業數目（記錄於稅務局的物業稅資料庫）與在

綜合報稅表申報的出租物業數目作出比較；及 

(b）就沒有在綜合報稅表申報的物業的用途提出疑問。 

審計署注意到，在個案Al 至 A7，在綜合報稅表申報的物業數目較納稅人擁

有的物業數目為少。審計署查核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發現個案Al、A2 

及 A6 的納稅人沒有申報部分出租物業（詳情見附錄B)。該三宗個案的評稅主

任集中查核申報的租金收人，故未能發現沒有申報的租金收人。審計署認為， 

稅務局需要改善評稅程序，以便更有效地查出沒有申報的租金收入。稅務局尤

應規定評稅主任按情況所需，查核納稅人擁有但沒有申報出租的物業。 

3.13 需要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上文提及的個案Al'A2及 A6顯

示，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有助查核在報稅表申報的租金收人。審計署注意

到，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亦記錄差餉額及差餉是由租客抑或業主繳付（見

第 3.11小）段）。這些資料應有助查核報稅表內扣除差餉的申請。舉例說，在個

案A8 及 A9，稅務局要求納稅人提交租約及徵收差餉通知書的副本，以便就

納稅人的扣除差餉申請進行案頭審核。該兩宗個案的申請均遭稅務局拒絕，因

為該局發現有關差餉是由租客繳付。審計署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查核

這兩宗個案，得至時目同的資）卜于。審計署認為，稅務局應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 

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進一步改善物業稅評稅程序的成

本效益（另見第 5.7 段）。 

3.14 需要提醒評稅主任保持警覺 在個案 A1O ，納稅人在綜合報稅表申

報： 

卹 他與妻子聯權擁有的物業有租金收人，因此他們選擇以個人人息

課稅方式評稅； 

(b）其僱主休公司）向他提供一項物業作為居所；及 

(c）他是A 公司的董事。 

納稅人其後在個人人息課稅項下申請從租金收人扣除按揭貸款利息開支。審計

署注意到，納稅人與妻子聯權擁有的物業，與 A公司向其提供作為居所的物

業地址相同。根據稅務局的員工手冊，評稅主任應利用指明表格就有關個案提

請上司指示，因為當中可能涉及不可接受的避稅安排。審計署未能從稅務局的

記錄中找到任何文件，顯示該項可能涉及避稅的安排已被發現爺獲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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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提醒評稅主任保持警覺，留意可能涉及避稅安排的個

案，並在處理這類個案時依循稅務局員工手冊的規定。 

審計署的建議 

3.15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改善物業稅的評稅程序，以便更有效地查出沒有申報的租金收

入。稅務局局長尤應規定評稅主任按情況所需查核納稅人擁有但

沒有申報出租的物業； 

(b) 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 

庫，進一步改善稅務局的物業稅評稅程序的成本效益； 

(c）提醒評稅主任保持警覺，留意可能涉及避稅安排的個案，並在處

理這類個案時依循稅務局員工手冊的規定；及 

(d）調查審計署所發現涉及沒有申報租金收入或可能涉及避稅安排的

個案，並按情況所需評定補繳稅款，以及向有關納稅人施加罰

則。 

當局的回應 

3.16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改善評稅程序 納稅人擁有的物業與在報稅表申報的出租物業數

目並非完全相同，這種情況頗為普遍，因為部分物業可能由業主

或其親屬（如父母）佔用而因此沒有申報為出租物業。再者，部分物

業可能用作商業處所或空置，因而沒有申報為出租物業。由於上

述現象普遍，對於納稅人擁有的物業與在報稅表申報的出租物業

數目有差異的個案，稅務局不可能全部查核。不過，這方面存在

風險，稅務局會加以研究，並會探討更加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以查出沒有申報的租金收人； 

(b）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稅務局會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 

探討如何利用該署的資料庫，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改善物業稅

評稅程序； 

(c）提醒評稅主任 稅務局經常提醒評稅主任必須保持警覺，留意涉

及避稅安排的個案。該局訂有評稅指引，要求評稅主任注意上述

需要。稅務局已提醒他們有關的既定程序，以及在確定和打擊避

稅安排時須提高警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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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跟進個案 稅務局已向所有有關納稅人查詢。視乎查詢結果，該

局會按情況所需發出補加評稅以追討補繳稅款，以及施加罰則。 

3.17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表示樂意與稅務局共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他希望稅務局會作出相類安排，方便該署評估差餉及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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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收取物業稅 

4.1 本部分探討稅務局收取物業稅的程序。 

《稅務條例》的規定 

4.2 《稅務條例》就收稅事宜有以下規定： 

卹 繳付稅款 第71(1）條訂明，稅款須在稅務局評稅通知書所指明的

到期日或之前繳付。若非如此繳付稅款，須被當作為拖欠稅款； 

小)5％附加費 第71(5）條訂明，在有任何拖欠稅款的情況下，稅務

局可發出命令，將一筆總數不超過拖欠稅款總額 5嗎的款項，加在

拖欠稅款上一併追討； 

(c) 10％附加費 第71(5A）條訂明，如在到期日起計的六個月屆滿

時，被拖欠的稅款及根據第71(5）條加在該筆拖欠稅款上的款項的

總和中有任何款額尚未繳付，則稅務局可發出命令，將一筆總數

不超過上述未繳付款項總額 10% 的款項，加在該筆未繳付款項上

一併追討； 

(d）追討稅款的法律程序 第75。條訂明，凡任何人拖欠繳付稅款， 

稅務局可在區域法院提起訴訟予以追討（註9); 

(e）追討稅款通知書 第76(1）條訂明，凡任何人拖欠其應繳付的稅

款，且有第三者欠該人金錢或為該人持有金錢，則稅務局可以通

知該第三者，規定該第三者將不超出有關的拖欠稅額的款項，繳

付給稅務局；及 

o 阻止離境指示 第77(1）條訂明，如稅務局令區域法院法官信納某

人沒有繳清其獲評定的所有稅款，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該人意圖離

開或已離開香港往其他地方居住，則區域法院法官須發出指示， 

阻止該人在沒有繳付該稅款的情況下離開香港。 

稅務局的程序 

4.3 追討欠稅 如有納稅人拖欠稅款，稅務局通常會徵收 5% 逾期附加費。 

如納稅人超過六個月仍未繳付稅款，稅務局會再徵收 10% 附加費。假如納稅 

註 9：在判決登錄後，除該筆未繳付稅款外，拖欠稅款的納稅人亦須繳付法庭訟費、以及自

追討法律程序開始的日期起至完全清付債項日期為止的判定債項利息。如納稅人不繳

清判定債項，稅務局可向區域法院申請對屬於納稅人的動產提起法律程序以執行判決

及／或對其不動產施加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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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物業稅 

人仍不繳清稅款，稅務局一般會向第三者（例如僱主、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

知書，並在區域法院提起追討稅款的法律程序。如有需要，稅務局會向區域法

院申請阻止離境指示，阻止拖欠稅款的納稅人離開香港。 

4.4 把不能追討的稅款撇帳 假如所有追稅行動均告無效，欠稅將予徹帳。 

稅務局須就下列個案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申請撇帳： 

卹 涉及公職人員欺詐或疏忽的個案（不論損失的款額有多少）; 

(b）涉及盜竊或懷疑盜竊而款額超過 5 萬元的個案；及 

(c) 涉及其他損失而款額超過 50萬元的個案。 

獲授權的稅務局人員可批准其他撇帳個案。不過，稅務局必須就這些個案每半

年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交報表，簡略說明曾經採取的追稅行動。 

中5 重新處理撇帳個案 稅務局為所有徹帳個案備存收稅檔案和記錄。如日

後發現有可能討回任何撇帳個案的稅款，即會展開追稅行動。 

物業稅的撇帳情況 

4.6 表四顯示2000-01至2004-05 年度物業稅的撇帳情況。 

表四 

物業稅的撇帳情況 

無度 個案宗數 撇帳稅款 

（百萬元） 

2000-01 447 7.5 

2001-02 470 11.5 

2002絨）3 563 12.1 

2003-04 802 14.5 

2004-05 650 14.6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註：由 2000-01至2004-05年度，稅務局在重新處理撇帳個案後討回的物業稅，平均每年有 

220萬元（見第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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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物業稅 

物業稅的欠稅情況 

4.7 表五顯示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物業稅欠稅個案的案齡分析。 

表五 

物業稅欠稅個案的案齡分析 

（二零零五無三月三十一日） 

過了到期日的年數 繳稅通知書數目 

（註） 

欠稅款額 

（百萬元） 

1年或以下 4 163 72.7 

1年以上至 2年 1 221 22.9 

2年以上至 5年 2012 44.1 

超過 5 年 859 22.2 

總計 8 255 161.9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註：一名納稅人的欠稅可能涉及超過一張繳稅通知書。 

審計署審查20宗收稅個案 

4.8 審計署審查了20宗收稅個案（個案Bi至B20)，以確定是否有可進一步

改善之處。在該20宗個案中，10 宗的物業稅在2004-05年度作出撇帳，另外 

10宗的物業稅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拖欠超過五年。審查結果顯示在

若干地方有可進一步改善之處（見第4.9至4.12 段）。 

審計署的意見 

4.9 需要迅速取得有關納稅人物業的押記令 在 20 宗個案的其中11宗，稅

務局就拖欠的物業稅取得區域法院的判決。在五宗個案，稅務局就納稅人的物

業取得區域法院的押記令（註 10)。至於其餘六宗個案，稅務局沒有就納稅人

所有或部分物業取得押記令。這六宗個案的審查結果撮述如下： 

註10：《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第 52A 條訂明，區域法院可藉命令對判定債務人的財產施

加押記，以保證已經或將會根據區域法院的判決已到期須付的任何款項的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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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物業在取得判決前出售 在兩宗個案，由於納稅人的物業在稅務

局取得判決前已出售，故未能對有關物業施加押記；及 

(b）物業在取得判決後出售 在餘下四宗個案，納稅人在稅務局取得

判決後出售所有或部分物業，這是因為稅務局沒有在物業出售前

取得押記令。這四宗個案包括個案Bi（見第 4.10 段）及B2（見

第 4.11段）。如稅務局迅速就有關物業取得押記令，拖欠稅款的納

稅人應無法出售有關物業。 

審計署亦發現，在稅務局沒有取得區域法院判決的九宗個案中，七宗個案的納

稅人出售了所有物業。審計署認為，對納稅人物業施加押記，是有效的追討稅

款措施。如有需要，稅務局需要考慮迅速採取這項措施，追討欠稅。 

4.10 需要改善從售樓得益追討稅款的程序 在個案Bi，由於在發出追討稅

款通知書方面有不足之處，稅務局未能討回就一項聯權擁有的非住宅物業的租

金收人向納稅人及其妻子徵收的 112,000 元物業稅咽案詳情見附錄C)。審查

結果撮述如下： 

卹 沒有迅速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稅

務局為納稅人擁有的一項住宅物業的買賣合約加蓋印花。一九九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即 22 天後），稅務局向買方及其代表律師發出

追討稅款通知書。不過，由於該宗交易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即該局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前 14 天）完成，該局未能從 400 萬元

售樓得益中討回欠稅。如稅務局迅速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應可

討回拖欠的物業稅；及 

(b）追討稅款通知書沒有涵蓋所有拖欠的稅項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

日，稅務局為納稅人的妻子擁有的另一項住宅物業的買賣合約加

蓋印花。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即 12 天後），稅務局向買方及

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不過，追討稅款通知書只涵蓋

納稅人的妻子須繳付的 39,000元薪俸稅，沒有涵蓋納稅人及其妻

子須繳付的物業稅。結果，稅務局只能從230 萬元售樓得益中討回

上述薪俸稅。如追討稅款通知書涵蓋拖欠的物業稅，稅務局應可

討回有關稅款。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檢討及改善從售樓得益追討稅款的程序，確保汛病束發

出追討稅款通知書，以及追討稅款通知書涵蓋所有拖欠的稅項。 

— 17 —



收取物業稅 

4.11 需要檢討向遺囑執行人追討稅款的程序 在個案B2，稅務局把就一項

非住宅物業的租金收人向遺囑執行人徵收的 107,000 元物業稅撇帳（個案詳情

見附錄D)。在個案B3 ，就一項住宅物業的租金收人向遺囑執行人徵收的 

259,000 元物業稅，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仍被拖欠（個案詳情見附錄珍。審查結果

撮述如下： 

卹 某銀行可能對追討稅款通知書有所誤解 在個案B2，稅務局先在

二零零三年八月並再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向某銀行發出追討稅款

通知書，要求對方把“已故¥先生的遺囑執行人x先生”名下戶

口的存款繳付給稅務局。稅務局在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前，曾從

銀行確定遺囑執行人個人名下戶口的存款超逾拖欠的稅款。不

過，銀行兩次均沒有繳付任何款項給稅務局； 

(b）沒有在物業出售時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 在個案B3，遺囑執行人

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以450萬元出售有關住宅物業。提交稅務局加蓋

印花的物業轉讓文件顯示賣方為遺囑執行人（根據遺囑執行人的身

分證號碼確定）。由於稅務局電腦系統記錄的拖欠稅款人為死者眼

據死者的身分證號碼確定）而非遺囑執行人，有關的物業轉讓文件

沒有被選出以向買方及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如稅務

局察覺賣方是該宗欠稅個案的遺囑執行人，應可從售樓得益中討

回拖欠的物業稅；及 

(c）沒有積極採取追稅行動 在這兩宗個案，遺囑執行人（亦為遺產受

益人）本身須繳付物業稅。根據稅務局的記錄，該兩名遺囑執行人

均擁有一項物業及有受僱人息及／或租金收人。稅務局可採取多

項追稅行動向他們追討稅款（例如向其僱主發出追討稅款通知劊。 

不過，在個案B2，稅務局在區域法院提起追討稅款的法律程序及

向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後，便把稅款撇帳，沒有採取進一步

追稅行動。在個案B3，稅務局至今只發出了催繳欠款通知書及警

告信。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檢討向遺囑執行人追討稅款的程序，尤須向個案B2 

的銀行查明不遵從兩份追討稅款通知書的規定的原因。稅務局亦應採取額外措

施，以便選出有關出售死者物業的物業轉讓文件。關於個案 B2 及 B3，稅務

局需要考慮採取進一步追稅行動，追討拖欠的物業稅。 

4.12 沒有及時完成查核工作 在個案B4及B5，稅務局把合共 541,000 元的

物業稅撇帳（詳情見附錄F及。。審計署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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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在該兩宗個案，納稅人沒有申報租金收人。稅務局在進行物業稅

查核工作（見第 5.3 段）時發現有關情況； 

小）在個案B4，租約顯示納稅人由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有租金收人。 

稅務局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即約五年後）完成查核工作。二零零三

年六月，稅務局發出評稅。同月，納稅人被裁定破產；及 

(c）在個案B5，租客的報稅表顯示納稅人由一九九三年四月開始有租

金收人。稅務局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即約七年後）完成查核工作。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稅務局發出評稅時，納稅人已不知所終。 

總括而言，個案B4 及B5 的查核工作太遲完成，令稅務局不能及時發出評稅

及採取追稅行動（審計署的進一步意見見第 5.24 段，審計署的建議見第 

5.26(b）段）。 

審計署的建議 

4.13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在有需要時迅速向區域法院申請有關納稅人物業的押記令，以便

追討欠稅； 

(b）檢討及改善從售樓得益追討稅款的程序，確保迅速發出追討稅款 

通知書，以及追討稅款通知書涵蓋所有拖欠的稅項； 

(c）檢討向遺囑執行人追討稅款的程序，尤須： 

(i） 向個案B2 的銀行查明不遵從兩份追討稅款通知書的規定的原

因，以及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及 

(ii）採取額外措施，以便選出有關出售死者物業的物業轉讓文

件，向買方及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及 

(d）考慮採取進一步追稅行動，向個案B2及B3的遺囑執行人追討拖

欠的物業稅。 

當局的回應 

4.14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取得押記令 向區域法院申請有關納稅人物業的押記令前，稅務

局須評估此舉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一般而言，這會涉及獲取有關

物業的估價，以及進行查詢，以確定尚欠的按揭貸款。如尚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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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貸款超逾物業的價值，申請押記令未必符合成本效益。不過， 

稅務局明白迅速採取行動的重要性，並會檢討現行程序，以期加

快申請過程； 

(b）從售樓得益追討稅款 一般而言，由物業轉讓文件加蓋印花至賣

方獲發售樓得益，時間相隔很短。稅務局會檢討現行程序，以期

加快向買方及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稅務局在二零零

二年提升局內的電腦系統，以便把所有拖欠稅項納人追討稅款通

知書。提升了的電腦系統向稅務局人員提供納稅人拖欠的稅項詳

情，包括向納稅人本身、向其名下合夥業務及就其聯權擁有的物

業徵收的稅項； 

(c）向遺囑執行人追討稅款 稅務局已向個案B2的銀行查詢，並會在

收到回覆後採取適當跟進行動。稅務局亦會研究方法，以便選出

有關出售已故納稅人物業的物業轉讓文件，以發出追討稅款通知

書。其中一項考慮採取的措施是在稅務局的電腦系統備存遺囑執

行人的資料；及 

(d）跟進個案 稅務局正尋求法律意見，並會就個案B2及B3 採取適

當跟進行動，追討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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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物業稅查核 

5.1 本部分探討稅務局查核業主有否遵守規定的程序。 

租金資料的來源 

5.2 稅務局的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審查科）主要負責對商業機構和個別人士

進行實地審核及調查，以打擊逃稅和避稅的行為。此外，審查科利用內部的租

金資料查核業主有否遵守規定。租金資料的來源如下： 

卹 租約 根據《印花稅條例》，已簽立的租約必須加蓋印花。在二

零零四年八月之前，有關人士必須向稅務局的印花稅署提交租約

正本，才可加蓋印花。自二零零四年八月稅務局採用電腦化的物

業印花稅系統後，有關人士亦可經由互聯網把租約的詳細資料送

交稅務局，以電子方式加蓋印花（註 11)；及 

(b）租客報稅表 根據《稅務條例》，個別人士如獲僱主提供居所， 

必須在報稅表申報有關物業的地址、獲提供該居所的期間，以及

向業主繳付的租金（註1助。 

查核程序 

5.3 審查科按照以下程序查核業主有否遵守規定： 

卹 挑選個案 審查科從租約及租客報稅表選出個案，詳情如下： 

(i） 挑選租約 印花稅署為租約加蓋印花後，通常把租約交還加

蓋印花申請人，不會複製副本。不過，印花稅署應審查科的

要求，每日在指定的兩小時內，影印業主屬個別人士及每年

租金超逾某一指定款額的租約，然後才把租約交還加蓋印花

申請人（註 13)。審查科在租約期滿一或兩年後，利用該等租

約的影印本查核業主有否遵守規定；及 

註”：在二零零五年六月，約4%的租約以電子方式加蓋印花。 

註’2：為求簡化起見，在本部分，這類個別人士提交的報稅表簡稱為租客報稅表，租客可以

是這類人士或其僱主。 

註’3：在 1998-99 至 2004-05 年度，印花稅署每年為大約 187 000 份租約的正本加蓋印花， 

並影印約 1000 份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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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挑選租客報稅表 審查科根據租客（公務員除外結主1。的身

分證號碼，把他們分為11組，並於每年選出一或兩組，利用

電腦程式取出該等組別的租客在兩年前提交的報稅表一覽

表，然後從中選出所需數目的報稅表，查核業主有否遵守規

定（註15); 

(b）確定業主 審查科透過以下方法確定每宗個案的業主： 

(i） 從租約選出的個案 審查科把租約內的業主資料與稅務局物

業稅資料庫的資料互相核對；及 

(ii）從租客報稅表選出的個案 審查科翻查報稅表，以確定有關

物業的地址，然後從物業稅資料庫查閱業主資料。在這個過

程中，審查科如發現物業的每年租金不超逾某一指定款額或

物業由法團擁有，不會跟進有關個案； 

(c）查核業主的報稅表 對於每宗個案，審查科把租約或租客報稅表

內的租金資料與業主在報稅表申報的租金資料比較。如兩者有差

異，或業主沒有提交報稅表或應課稅通知，審查科會向有關業主

跟進；及 

(d）發出補加評稅 如跟進行動證實有關業主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

人，審查科會把個案轉交評稅組，以發出補加評稅及按情況所需

施加罰則。如沒有申報或少報的租金收人款額很大，審查科會把

個案轉交實地審核／調查組進行詳細調查和採取懲罰行動，包括

提出檢控。 

查核結果 

5.4 表六顯示審查科在2000-01至2004-05 年度完成的查核工作的結果。 

註14：有關公務員主要包括獲提供政府所擁有的宿舍的公務員及領取自行租屋津貼的公務員 

（見第3.11。段）。在 2004-05 年度，領取自行租屋津貼的公務員約有 700 人。 

註15：如第 5.4 段表六顯示，審查科每年完成 4600宗個案。由於印花稅署影印約 1000 份租

約供審查科查核，審查科從租客報稅表中選出的個案超過 300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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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審查科查核物業稅的結果 

年度 

完成個案 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入的個案 

租金 

資料來源 個案數目 個案數目 

評定的 

補繳稅款 

總額 

（千元） 

評定的 

補繳稅款 

平均款額 

（千元） 

2000-01 

租約 770 14斗 6,500 45.1 

租客報稅表 3830 419 17,900 42.7 

總計 4 600 563 24,400 43.3 

2001-02 

租約 1139 159 11,600 73.0 

租客報稅表 3461 388 u,500 29.6 

總計 4 600 547 23,100 42.2 

2002-03 

租約 994 132 9,000 68.2 

租客報稅表 3 606 380 14,200 37.4 

總計 4 600 馴2 23,200 45.3 

2003-04 

租約 950 巧7 8,800 56江 

租客報稅表 3 650 389 14,500 37.3 

總計 4 600 546 23,300 42.7 

2004-05 

租約 825 190 8,900 46.8 

租客報稅表 3 775 390 14,300 36.7 

總計 4 600 580 23,200 40.0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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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5.5 查核工作相當有用 審查科的查核工作相當有用，能夠查出沒有申報或

少報的租金收入。舉例說，如表六所顯示，審查科發現在 2004-05 年度的 

4 600宗個案中， 580 宗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人，涉及補繳稅款共 2,320 萬

元。鑑於審查科用於查核工作的員工費用為90萬元，與成本相比，回報率為 

25.8。 

5.6 需要利用物業印花稅系統 審查科以人手把租約或租客報稅表內的租金

資料與業主在報稅表申報的租金資料作出比較，進行查核。審計署注意到，由

二零零四年八月起，稅務局的物業印花稅系統自動儲存以電子方式加蓋印花的

租約的詳細資料（見第 5.2(a)段）。審計署認為，稅務局應有效利用物業印花稅

系統的租金資料，以核對業主申報的租金收入是否正確。 

5.7 需要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審查科沒有利用外來資料進行查

核。如第 3.11段所述，差餉物業估價署設有電腦化的資料庫記錄租金資料， 

以便徵收差餉和進行估價。在今次帳目審查，審計署利用了差餉物業估價署的

資料庫進行以下審查程序： 

卹 審查稅務局的評稅個案（見第 3.12 段）; 

(b）審核業主（見第 5.13 段）；及 

(c）審查稅務局的查核個案（見第 5.23 段）。 

審計署發現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有助查出沒有申報或少報的租金收人。審

計署認為，稅務局應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

的資料庫，進一步改善該局的物業稅查核工作的成本效益。 

審計署的建議 

5.8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有效利用物業印花稅系統的租金資料，以核對業主申報的租金收

入是否正確；及 

(b) 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 

庫，進一步改善稅務局的物業稅查核工作的成本效益。 

當局的回應 

5.9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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卹 利用物業印花稅系統 稅務局已擬定改善計劃。現時，審查科基

本上以人手進行物業稅查核工作，因此查核個案的數目有限。為

了改善效率，稅務局已決定開發一套新的電腦程式以代替人手作

業。該套新程式會自動儲存物業印花稅系統的租金資料作查核用

途。新的電腦程式將於二零零五年年底準備就緒；及 

(b）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稅務局會諮詢差餉物業估價署， 

探討如何利用該署的資料庫，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進一步改善

稅務局的查核工作。 

5.10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表示樂意與稅務局共用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 

他希望稅務局會作出相類安排，方便該署評估差餉及地租。 

稅務局發現不遵守規定的比率 

5.11 圖一顯示按審查科查核結果計算所得的不遵守物業稅規定的比率，有關

個案從租約選出（涉及的每年租金超逾某一指定款額一註 16)。 

註16：至於從租客報稅表選出的個案，審查科完成的個案包括“毋須跟進”的個案，即個案

涉及的每年租金不超逾某一指定款額或有關物業由法團擁有（見第 5.3(b) (ii) 段）。由於

這些“毋須跟進”的個案的數目沒有記錄，因此不能即時確定查核個案的實際數目以

計算不遵守規定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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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遵守物業稅規定的比率 

30% - 

25%- 23% 

20% - 19% 
17% 

15% - 14% 
13% 

10% - 

5% - 

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2004-05 

無度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註：每年度有關從租約選出的個案的不遵守規定的比率的計算方式如下： 

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人的個案數目 
	  xl00% 

審查科查核的個案數目 

審計署審核20宗個案的租金收入 

5.12 審計署利用了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審核業主在報稅表申報的租金

收人。與審查科從租約選出的個案相比，審計署審核的個案涉及的租金金額較

小，亦包括涉及公務員作為租客的個案（即審查科沒有從租客報稅表選出的個

案一見第5 .3(a) (ii) 段）。審計署的審核程序如下： 

卹 從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取出 20 項物業單位的差餉繳納人

姓名、地址及租金資料。該等物業單位在 2003-04 年度的租金

超逾 12 萬元，但少於審查科從租約選出的個案的指定款額（見

第 5.3(卹o段）。選出的 20 宗個案包括： 

（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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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20

–

(
)

Ù!

2;&

25&
24&

28&

34&

1&

6&

21&

26&

31&

36&

41&

3111.12 3112.13 3113.14 3114.15 3115.16



物業稅查核 

(i） 從業主或佔用人填報的差餉物業估價署申報表取得租金資料

的個案（見第 3.11小）段）中，隨機選出的 10 宗個案；及 

(ii）從公務員提交予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自行租屋津貼申請表取得

租金資料的個案（見第3.11(。段）中，隨機選出的10宗個案；

及 

(b）從稅務局的物業稅資料庫確定每宗個案的業主資料，然後把從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取出的 2003-04 年度租金資料，與業主在 

2003-04 年度報稅表申報的租金資料比較。 

5.13 表七顯示審計署的審核結果。 

表七 

審計署的審核結果 

租金資料的來源 審核個案數目 
沒有申報租金收入的個案 

數目 百分比 

業主或佔用人交回的 

差餉物業估價署申報表 

10 1（言主 1) 10% 

10 2（註 2) 20% 公務員提交的 

自行租屋津貼申請表 

總計 20 3（註 3) 15% 

資料來源：稅務局及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記錄 

註1：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顯示，業主在 2003-04 年度以月租 12,000 元出租他全權擁有

的物業。不過，稅務局沒有向業主發出報稅表，而業主也沒有向稅務局申報他應課稅。 

審計署進一步查核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發現業主在二零零零年九月購人該物業

後一直把物業出租。由二零零零年九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沒有申報的租金總收人為 

492,0田元。 

註2：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顯示，有關業主把他們全權擁有的物業租予領取自行租屋津

貼的公務員。兩宗個案的租約均為期兩年，由二零零二年年底至二零零四年年底。其

中一宗個案的月租為 17,000 元，另一宗的月租為 18,000 元。不過，兩宗個案的業主均

沒有在報稅表申報他們已把物業出租。在該兩年期內，沒有申報的租金總收人為 84 萬
元。審計署就兩宗個案進一步查核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但沒有資料顯示有關物

業在二零零二年年底出租前的用途。 

註3：就其餘17 宗個案而言，業主在報稅表申報的租金收人與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記錄

的金額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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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5.14 不遵守規定的比率偏高 審查科的查核結果顯示，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

收人的業主所佔百分率偏高（見第 5.4 段表六）。如圖一（第 5.11 段）顯示， 

2004-05 年度從租約選出的個案的不遵守規定的比率為 23%，較前四年的平均

比率16% 為高。此外，如表七（第 5.13 段）顯示，根據審計署審核 20宗個案 

（涉及的租金金額較‘J→的結果，有三宗個案沒有申報租金收人，其中一宗（見

表七註1）的業主已多年沒有申報租金收人。審計署關注到，除非稅務局採取

有效措施保障稅收，否則，不遵守規定的比率偏高會引致很大的稅收損失。 

5.15 需要進行更多查核 審計署注意到： 

卹 在2000-01至2004-05年度，稅務局每年發出約 8 萬份物業稅繳稅

通知書（見第 1.4 段表二）；及 

小）在同一段期間，審查科每年查核的個案少於4600宗（註 17)。平均

而言，審查科發現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人的個案每年有 550 宗， 

評定的補繳稅款每年達 2,340 萬元。2000-01至 2004-05 年度評定

的補繳稅款合共 1.17 億元（見第 5.4 段表六）。 

鑑於不遵守規定的比率偏高及為了保障稅收，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進行更多

查核，找出不遵守規定的個案，以評定補繳稅款。在這方面，審計署相信，如

有效利用物業印花稅系統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的租金資料（見第 5.6 及 

5.7 段），應有助進行更多查核。 

5.16 需要擴大涵蓋範圍 審計署注意到，審查科只查核每年租金不少於某一

指定款額的個案。不過，審計署的審核結果顯示，涉及和余金額較小的個案的

不遵守規定比率亦可能偏高。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擴大查核範圍，全面涵

蓋租金收入數額不同的個案。此舉將有助稅務局確定所有類別業主不遵守規定

的比率，以期找出需要特別注意的較高風險類別的業主。 

5.17 需要改善查核程序 審計署注意到： 

卹 審查科在挑選租客報稅表進行查核時，不包括涉及公務員作為租

客的個案（見第 5.3(a)。段）。不過，審計署審核 10 宗涉及公務員

領取自行租屋津貼租用物業的個案，發現有兩宗個案沒有申報租

金收人（見第 5.13 段）；及 

註’7：審查科每年完成4600宗個案（見第 5.4 段表六）。查核的個案少於 4 600 宗，是因為完

成的個案包括“毋須跟進”的個案（見第 5.11段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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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從租客報稅表選出的個案的不遵守規定的比率未能計算，因為審

查科人員毋須記錄所查核個案的實際數目（見第 5.11段註 16)。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在從租客報稅表挑選個案時，需要把涉及公務員領取自行

租屋津貼的個案包括在內。該局亦應改善查核這類個案的程序，以便計算不遵

守規定的比率。 

5.18 需要分析不遵守規定的個案 審計署注意到，審查科沒有分析業主不遵

守規定的原因，因此未能評估不遵守規定的比率偏高有多大程度是由於業主不

知道提交應課稅通知的規定、填寫報稅表時無意間填錯資料、逃稅或其他原

因。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分析不遵守規定的個案，以確定不遵守規定的主

要原因。此舉將有助該局採取適當措施（例如提供更廣泛的稅務教育及更多服

務予納稅人），以提高業主遵守規定的比率。 

5.19 需要密切監察不遵守規定的比率 圖一（第 5.11段）顯示，按審查科查

核結果計算所得的不遵守規定比率由 2002-03 年度的13% 增加至2003-04 年度

的17% ，其後再增加至 2004-05 年度的 23%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密切

監察不遵守規定的比率。此舉將有助該局評估提高遵守規定比率的措施的成

效，以及是否需要採取額外措施保障稅收。 

審計署的建議 

5.20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考慮是否需要進行更多查核，以期找出更多不遵守規定的個案， 

以評定補繳稅款； 

(b）擴大查核範圍，全面涵蓋租金收入數額不同的個案，並確定所有

類別業主不遵守規定的比率，以期找出需要特別注意的較高風險

類別的業主； 

(c）在從租客報稅表桃選個案時，把涉及公務員領取自行租屋津貼的

個案包括在內，並改善查核這類個案的程序，以便計算不遵守規

定的比率； 

(d）確定不遵守規定的主要原因，以期提高業主遵守規定的比率； 

(e）密切監察不遵守規定的比率，以評估提高遵守規定比率的措施的

成效，以及是否需要採取額外措施保障稅收；及 

0 調查審計署發現的三宗沒有申報租金收入個案，並按情況所需評

定補繳稅款及向有關業主施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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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回應 

5.21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進行更多查核 稅務局同意進行更多查核。目前，由於資源所

限，該局只查核風險較高的個案。此外，現時的查核工作在很大

程度上以人手進行，因此無法大幅增加查核個案的數目。不過， 

待第 5.9(。段所述的新電腦程式投人運作後，情況應可改善； 

(b) 擴大涵蓋範圍 採用新電腦程式將有助騰出資源，分階段全面查

核租金收人數額不同的個案，並可計算所有類別業主不遵守規定

的比率； 

(c）改善查核程序 新電腦程式亦會涵蓋涉及公務員的租約； 

(d）分析不遵守規定的個案 新電腦程式會包括若干功能，以協助分

析不遵守規定的個案；及 

(e）跟進個案 稅務局已詢問有關納稅人，並已就審計署所發現的三

宗沒有申報租金收人個案採取適當跟進行動。視乎納稅人對有關

詢問的答覆和跟進行動的結果，該局會發出評稅以追討補繳稅

款，並會按情況所需向有關納稅人施加罰則。 

審計署審查20宗審查科完成的查核個案 

5.22 審計署亦審查了 20 宗審查科在 2003-04 年度完成的查核個案咽案Cl 
至C20)。這 20 宗個案均涉及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人，其中 10 宗從租約選

出，另外 10 宗從租客報稅表選出。審查結果顯示，查核程序有石〕孜善之處（見

第 5.23 至 5.25 段）。 

審計署的意見 

5.23 需要就不遵守規定的個案擴大查核範圍 審計署注意到，審查科發現 

20 宗個案的納稅人均沒有申報或少報在租約或租客報稅表所涵蓋的期間的租

金收人。不過，審查科沒有作進一步調查（例如提出疑問），以確定納稅人是否

同樣沒有申報或少報其他期間或其他物業的租金收人。舉例說，審查科利用一

份出租期為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租約，發現個案C2的納

稅人少報一項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購人的物業在 1998-99 年度的租金收人，數額

為71,000 元（個案詳情見附錄瑜。審計署查核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後，進

一步發現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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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稅查核 

卹 少報先前一段期間的租金收入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顯示， 

有關物業在 1997-98 年度出租，月租 65,000 元。納稅人在 1997-98 
年度的報稅表少報該物業的租金收人 197,000 元； 

(b）少報隨後一段期間的租金收入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顯示， 

有關物業在 2001-02 年度出租，月租 50,000 元。納稅人在2001-02 
年度的報稅表少報該物業的租金收人 84,000元；及 

(c）少報其他物業的租金收入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顯示，納稅

人在1997-98至2001-02年度出租另外六項物業。納稅人在這些年 

度的報稅表少報該六項物業的租金收人共 330萬元。 

審計署認為，稅務局應視不遵守規定的納稅人為較高風險類別的納稅人，就他

們的個案擴大查核範圍。 

5.24 需要及時進行查核 審計署注意到，從租約選出的 10 宗個案，審查科

平均在租約生效的年度完結後4.9 年完成查核工作。至於從租客報稅表選出的 

10 宗個案，審查科平均在租客報稅表所涉年度完結後 3.1年完成查核工作。太

遲完成查核工作，尤其是從租約選出的個案的查核工作，會增加評稅及收稅的

風險： 

卹 評稅風險 審查科需要一段長時間才完成查核一宗個案，意味著

即使審查科在進一步調查後發現業主早於接受調查的年度之前已

沒有申報或少報租金收人，評稅組也未必能就所有有關年度發出

補加評稅，因為正如第3.2(b）段所述，《稅務條例》規定補加評稅

須在有關年度屆滿後六年內作出；及 

(b）收稅風險 審查組需要一段長時間才完成查核一宗個案，亦意味

看稅務局會在納稅人收取租金收人一段長時間後才發出補加評

稅。稅務局在收取補繳稅款方面會有較大風險，因為在這段期間

情況可能有變，以致追稅行動無效及無法收回補繳稅款。第4.12 
段所述的個案B4及B5 便是例子，稅務局因延遲完成查核以致需

要把物業稅撇帳。 

審計署認為，審查科應及時進行查核，以便所有有關無度的補加評稅可在 

《稅務條例》訂明的限期內盡快發出。 

5.25 需要檢討施加罰則的指引 審計署注意到，在 20 宗個案的其中14宗， 

評稅主任按照稅務局的指引行事，沒有向業主施加罰則（見第 3.2(。段）。沒有

在該 14 宗個案採取懲罰行動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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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稅查核 

卹 少徵收的稅款低於稅務局指引所載須採取懲罰行動的數額；及 

(b) 納稅人已去世。 

鑑於不遵守規定的比率偏高，審計署認為稅務局需要進行檢討，確定應否收緊

施加罰則的指引，以便評稅主任可採取更多懲罰行動，阻嚇不遵守規定的行

為。 

審計署的建議 

5.26 審計署建議稅務局局長應： 

卹 就被發現沒有申報或少報物業在某段期間的租金收入的業主擴大

查核範圍，以確定他們是否同樣沒有申報或少報其他期間或其他

物業的租金收入； 

(b）及時進行查核，以便所有有關無度的補加評稅可在《稅務條例》訂

明的限期內盡快發出； 

(c）進行檢討，確定應否收緊施加罰則的指引，以便評稅主任可採取

更多懲罰行動，阻嚇不遵守規定的行為；及 

(d）調查個案C2，並按情況所需評定補繳稅款，以及向有關納稅人施

加罰則。 

當局的回應 

5.27 稅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她表示： 

卹 擴大查核範圍 稅務局的專業人員在處理不遵守規定的個案時， 

一直須運用其專業知識及作出判斷。在適當情況下，他們應擴大

查核範圍，以確定納稅人是否同樣沒有申報或少報其他期間或其

他物業的租金收人。稅務局已就此發出內部指引及再次提醒有關

專業人員； 

(b）及時進行查核 稅務局明白及時進行查核的重要性。在現行制度

以人手作業的情況下，該局只會在租約所載的出租期屆滿後才進

行查核。該局已決定在第 5.9(卹段所述的新電腦程式投人運作後， 

會在物業出租期問每年進行查核。這項新措施會有助及早發現不

遵守規定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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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檢討施加罰則的指引 稅務局同意檢討施加罰則的指引，以期加

強阻嚇作用。稅務局亦會考慮加強宣傳及教育納稅人，以促使更

多納稅人自願遵守稅務規定；及 

(d）跟進個案 C2 稅務局已向有關納稅人查詢，以全面覆查該納稅人

擁有的所有物業在所有有關年度的出租資料。視乎查詢結果，該

局會發出補加評稅以追討補繳稅款，並會按情況所需向有關納稅

人施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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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閱第 3.7 段） 

有關個案 C”的再按揭貸款用途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a)  1990 年 9 月 納稅人與妻子聯名購入物業 A。 

(b)  1996 年 9 月 納稅人與妻子將物業 A 再按揭，取得 450 萬元貸

款，其中： 

• 120 萬元用以償還上次按揭貸款的餘額； 

• 190 萬元用以購買物業B（見項目（c))；及 

• 120 萬元用以購買物業C（見項目（d))。 

州
  

1996年 11月 納稅人與妻子以 620 萬元聯名購入物業B，其中： 

• 400 萬元以按揭貸款支付；及 

• 190 萬元以物業A的部分再按揭貸款支付（見 

項目（b))。 

(d) 1997 年 12月 納稅人與妻子以 420 萬元聯名購入物業C，其中： 

• 300 萬元以按揭貸款支付；及 

• 120 萬元以物業A 的部分再按揭貸款支付（見

項目（b))。 

回
  

1998年 12月 納稅人與妻子以 520 萬元出售物業B，但沒有用

售樓得益償還物業 A 的再按揭貸款。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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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閱第 3.12段） 

個案A”至A7業主擁有物業與出租物業的差額 

個案 

全權擁有 

的物業 

數目 

（註” 

(a) 

全權擁有 

的出租物業 

數目 

（註 2) 
(b) 

差額 

(a）一（b) 

審計署在查核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後 

得出的結果 

Al 60 34 26 該26 項物業的其中 3 項在 

200 3-04 年度出租了五至

八個月不等。 2003-04 年度

沒有申報的租金收入為 

103,000 元。 

A
2
 

 
22 21 

•

土
 

該物業在 2003-04年度全年 

租出。 2003-04年度沒有申 

報的租金收入為 72,000元。 

A3 19 15 4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沒 

有該4項物業的租金資料。 

A
4
 

 
17 15 2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沒 

有該2項物業的租金資料。 

A5 16 11 5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沒 

有該5 項物業的租金資料。 

A
6
 

 
15 11 乙

 
該4項物業的其中1項在 

200 3-04 年度全年出租。 

200 3-04 年度沒有申報的租

金收入為 386,000元。 

A
7
 

 
7 2 5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庫沒 

有該5 項物業的租金資料。 

資料來源：稅務局及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記錄 

註1：數目取自稅務局物業稅資料庫。 

註2：這是納稅人在綜合報稅表申報已出租的全權擁有物業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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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4.10段） 

個案B”的物業稅被撇帳前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必 1995 年2月、 

10月及11月 

稅務局對納稅人進行稅務調查後，就納稅

人與妻子一項聯權擁有的非住宅物業在 

1991-92至 1994-9 5 年度的租金收人，發出

物業稅補加評稅。 

(b)  1995 年 12 月 稅務局向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討回 

25,000元。 

(c)  1996 年 5 月 納稅人與妻子以 530萬元出售該項非住宅

物業（註）。 

(d)  1996 年 11月 稅務局就 1991-92至1994-95 年度拖欠的物

業稅取得區域法院的判決。 

(e)  1996 年 11月4日 納稅人簽訂買賣合約，以400萬元出售他

擁有的一項住宅物業。 

o 1996 年 11月25 日 稅務局為項目 (e) 的買賣合約加蓋印花。 

(
 
)
 

 
1996 年 12月17 日 稅務局向買方及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

通知書。不過，由於該宗交易在 1996年 

12月 3 日完成，該局未能討回欠稅。 

(I-i) 1998 年 6月 24日 納稅人的妻子簽訂買賣合約，以230萬元

出售她擁有的另一項住宅物業。 

(i) 1998 年7月 10 日 稅務局為項目。的買賣合約加蓋印花。 

o
 

 
1998 年7月 22日 稅務局向買家及其代表律師發出追討稅款

通知書。不過，追討稅款通知書只涵蓋納

稅人的妻子須繳付的 39,000元薪俸稅，沒

有涵蓋納稅人及其妻子須繳付的物業稅。 

結果，稅務局只討回上述薪俸稅。 

(k) 2000年1月 納稅人的妻子被裁定破產。 

Q) 2000年2月 納稅人被裁定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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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續) 
（參閱第 4.10段） 

項目 日期 事件 

(m) 2005 年2月 稅務局得悉不會獲派發攤還債款後，把合

共 112 元的物業稅及附加費撇帳。 ,000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註：由於非住宅物業的買賣合約毋須加蓋印花，律師只在交易完成後向稅務局提交樓契以

便加蓋印花。因此，稅務局沒有發出任何追討稅款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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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閱第 4.11段） 

個案 B2 的物業稅被撇帳前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卹 1994年 9月 一名擁有一項非住宅物業的人士 (Y先生） 

去世。 

(b) 1997年7月 遺產承辦處向遺囑執行人 (X先生，亦為其

中一位受益人）發出遺囑認證。 

幼
  

2001年7月 稅務局就遺囑執行人按物業的租金收人被

徵收的1995-9 6 至1997-98 年度的物業稅取

得區域法院的判決。 

(d) 2002年 10月 遺囑執行人以 380萬元出售物業。 

(
e
)
 

 
2003年 4月 稅務局要求銀行提供遺囑執行人個人名下

所有存款資料。銀行回覆指遺囑執行人個

人名下存款共有 138,000 元。 

(f) 2003年 8月 稅務局向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要求

銀行把“已故 ¥ 先生的遺囑執行人x先生” 

名下戶口的存款繳付給稅務局。銀行沒有

繳付任何款項給稅務局。 

(
 
)
 

 
2003年 10月 稅務局再次要求銀行提供遺囑執行人個人

名下所有存款資料。銀行回覆指遺囑執行

人個人名下存款共有 307,000元。 

化） 2003年 11月 稅務局向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要求

銀行把“已故 ¥ 先生的遺囑執行人x先生” 

名下戶口的存款繳付給稅務局。銀行同樣

沒有繳付任何款項給稅務局。 

o
 

 
2004年 9月 稅務局把合共 107 元的物業稅及附加 ,000 

費撇帳。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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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日 

（參閱第 4.11段） 

有關個案B3的拖欠物業稅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必 1993 年2月 一名擁有一項住宅物業的人士去世。 

(b)  1996 年 3 月 遺產承辦處向遺囑執行人（即死者的兒子） 

發出遺產管理書。 

(c)  1999 年1月 遺囑執行人以450萬元出售物業。 

(d)  2000年 8 月至 

2005 年4月 

稅務局發出兩封催繳欠款通知書及 14 封警 

告信，促請遺囑執行人繳付就物業的租金

收人向其徵收的1993-94至1998-99 年度的

物業稅。 

(e)  2005 年7月 合共 259 元的物業稅及附加費仍被拖 ,000 
欠。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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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參閱第 4.12段） 

個案B4 的物業稅被撇帳前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卹 1998 年 6月 審查科從印花稅署取得一份租約影印本， 

出租期由 1998 年 6月至 2000年 5 月，月

租 96,000元。 

(b)  2001年 12 月 銀行行使按揭貸款協議的售賣權，以 

2,100萬元出售納稅人的物業。 

(c)  2002年 10 月 審查科展開查核工作，發現納稅人沒有向

稅務局申報租金收人。 

(d)  2003 年 3 月 審查科完成這宗個案的查核工作，並把個 

案轉交評稅組，以發出1998-99 至2000-01 
年度的物業稅補加評稅。 

(e)  2003 年 6月 評稅組發出補加評稅。 

(f)  2003 年 6月 納稅人被裁定破產。 

(g)  2004年 5 月 稅務局得悉不會獲派發攤還債款後，把合

共 29 萬元的物業稅及附加費撇帳。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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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參閱第 4.12段） 

個案B5 的物業稅被撇帳前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必 1997 年4月 納稅人以 1,030 萬元出售一項物業。 

(b)  1999 年 8 月 審查科展開查核工作，從一名人士提交的

報稅表發現該名人士的僱主在1993-94至 

1995-96 年度繳付租金，以提供上述納稅人

的物業作為該名人士的宿舍。不過，納稅

人沒有向稅務局申報租金收人。 

(c)  2000年2月 審查科完成這宗個案的查核工作，並把個 

案轉交評稅組，以發出物業稅補加評稅。 

(d)  2000年 3 月 評稅組根據審查科的查核結果，發出 

1993-94至1995-96 年度的補加評稅，亦發

出1996-97 年度的估計評稅，但納稅人已

不知所終。 

(
e
)
 

 
2000年4月、 

2001年2月和 

8 月、2002年 

6月及 2003 年 

4月 

稅務局向銀行發出追討稅款通知書，結果

討回43,000元。 

o
 

 
2004年 5 月 由於納稅人已不知所終，亦無資產或收人

可供追討稅款，稅務局把合共 251,000元
的物業稅及附加費撇帳。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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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 
（參閱第 5.23 段） 

有關個案C2的審查科查核工作的主要事件一覽表 

項目 日期 事件 

（必 1996 年 10 月 納稅人購人一項物業。 

(b) 1998 年 12 月 審查科從印花稅署取得一份租約影印本， 

出租期由 1998 年 12月至2000年 12 月， 

月租43,000元。 

(
c
)
 

 
2002年 6月 審查科展開查核工作，發現納稅人在 

1998-9 9 年度的綜合報稅表少報物業的租

金收人，數額為71,000元。 

(d)  2004年 3 月 審查科完成這宗個案的查核工作，並把個

案轉交評稅組，以發出1998-99 年度的物

業稅補加評稅。 

(e)  2004年4月 納稅人繳付 1998-9 9 年度的補繳稅款。 

資料來源：稅務局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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